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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光復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14學年度校園霸凌防制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113年4月17日臺教學（五）字第1132801790A令修正發布之《校園

霸凌防制準則》（以下簡稱防制準則）第7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組成校園

霸凌防制委員會，其任務為負責校園霸凌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 

貳、 實施對象：學校教職員工生。 

參、 校園安全規劃及校園霸凌防制機制具體作法 

一、 成立相關組織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規定，學校應設置校園霸凌防制委

員會(下稱防制委員會)，委員包括校長、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二人、家長代表、外聘學者專家、學生代

表。委員任期1年為原則，期滿得續聘。 

（二） 業於114年8月29日簽奉核定組成本校防制委員會，並依據防制準則第

24條第1項規定，校長於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

防制委員會與審查小組名單如附件1。 

（三） 防制委員會成員應配合參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教育

局辦理防制校園霸凌相關活動及個案研討。 

二、 加強宣導及專業增能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

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辦理校園霸凌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職進修

活動，如：班級經營策略、輔導諮商技巧等。 

（二） 教職員工部分，結合校務會議、學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

習，預計宣導時間及地點如下： 

1. 時間：114年8月29日(星期五) 

2.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第二會議室。 

（三） 學生部分，配合「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及其他集會時機，宣導校園

霸凌防制通報管道與檢舉機制，辦理時間及地點如下： 

1. 114學年度第1學期辦理時間為114年9月1日(星期一)始業式，地點

為活動中心。 

2. 114學年度第2學期辦理時間為115年2月23日(星期一)始業式，地

點為活動中心。 

（四） 家長部分，配合親職座談時機進行宣導，俾提升家長對於校園霸凌防

制知能與意識，辦理時間及地點如下： 

1. 時間：114年12月27日 

2.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第二會議室。 

三、 積極預防 

（一） 彈性調整班級位置：學務處及總務處針對需特別施予適當輔導或教學

之班級彈性調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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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熱點巡查：學務處針對校園安全疑慮處所加強巡查，建立學校及

社區聯繫網絡，協助校內防制霸凌業務及校園周邊危險區域巡邏。 

（三） 改善校園危險空間：總務處依空間配置、管理與保全、標示系統、求

救系統與安全路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

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記錄校

園內曾經發生校園霸凌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安全地

圖。 

（四） 強化警政司法支援網路：與花蓮縣警察局鳳林分局完成簽訂「維護校

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 

（五） 融入課程與班級經營： 

1. 利用班會、週會、學生集會等時間，或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習

領域等課程，進行霸凌實務研析，培養學生法治、品德、人權、

生命、性別平等、資訊倫理教育及偏差行為防制觀念，遏止霸凌

行為產生，並鼓勵學生見義勇為。 

2. 對社交技巧不佳、行為明顯與眾不同、易與人發生衝突或人際關

係處理不當之學生，加強關心輔導，亦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愛

待人之良好處世態度。 

3. 建立普特合作機制，遇有衝突必要時尋求特教教師入班協助。 

（六） 積極介入疑似違法或不當行為： 

1. 知悉學生疑似有違法或不當行為時，積極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理，採取適當管教措施、懲處或其他適當措施。 

2. 學生之疑似有違法或不當行為經檢舉後，仍得依防制準則第21條

處理，採取正向管教、懲處、輔導或其他適當措施。 

3. 定期評估有拒學或自殺、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學習

環境，並提供協助與輔導。 

4. 接獲檢舉時，應積極關懷當事人狀態，必要時，視當事人需求，

主動提供輔導資源。 

肆、 霸凌事件之檢舉、通報及受理 

一、 暢通檢舉管道、加強保密及安全性 

（一） 主動營造友善、安全之檢舉及通報環境，不得因被行為人或任何人檢

舉或協助他人檢舉，而予以不利之處分或措施。 

（二） 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可利用教育部反霸凌專線(1953)尋求協助，鼓勵校

長及教職員工、家長及學生及早介入制止與化解。 

（三） 對檢舉人、案件之當事人、證人及協助調查者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

其身分之資料，皆應予以保密。 

（四） 若霸凌或偏差行為已發生而有旁觀學生制止，學校應予鼓勵並對其採

取遏止霸凌或偏差行為之強制措施不予處罰。 

二、 明定分工職掌、落實通報義務 

（一） 本校防制校園霸凌業務各處室權責劃分如附件2。 



 

第3頁，共5頁 

（二） 知悉疑似校園霸凌事件時，均應立即向學務處生輔組長通報，續由生

輔組長實施校安通報、輔導室實施社政通報，通報至遲不得超過24小

時，涉及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等相關規定，應向直轄市、縣

（市）社政主管機關進行通報。 

三、 配當合適空間、處置依法規定 

（一） 應事先就案件處置之會前會、調查/調和會議、訪談之場地、錄音或

錄影器材、資料保存設備，視特性周全安排(包括討論空間之隱蔽

性、安全性與隔音功能)。 

（二） 處理疑似霸凌案件應依據防制準則標準作業流程，並利用教育部防制

校園霸凌專區工作手冊表單，以完善處理程序。 

四、 化解衝突、回歸正常學習 

（一） 遇有生對生紛爭，應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以預防、減低或杜

絕行為人再犯。 

（二） 必要時，得對當事人施予抽離或個別教學、輔導，學校並得暫時將當

事人安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 

（三） 必要時，得彈性處理當事人之出缺席紀錄或成績評量，並積極協助其

課業，不受請假、學生成績評量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四） 應教導當事人雙方承擔責任、道德學習、有尊嚴的對話及修補傷害，

減輕霸凌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復關係。 

伍、 獎懲 

一、 教職員工或其他人員有辦理校園霸凌防制之功者，教師部分依據公立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進行敘獎，行政人員依據公務人員考

績法等相關規定進行敘獎。 

二、 教職員工生或其他人員有違反防制準則之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分別

依成績考核、考績、懲戒或懲處等相關法令規定及學校章則辦理。 

陸、 經費 

由學務處防制校園霸凌經費項下支應，續依「教育部補助主管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理學務輔導工作相關業務經費計畫」申請補助。 

柒、 本計畫經防制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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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 立 光 復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1 1 4 學 年 度 校 園 霸 凌 防 制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冊
序

號 
編組職稱 姓名 職稱 

校長指派3人 

為審查小組 
備考 

1 
召集人 

（主席） 
陳德明 校長   

2 學務人員 張鈞銘 學務主任 V 

至少兩類人 3 輔導人員 郭又銓 輔導主任 V 

4 
未兼行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 
魏裕庭 餐管二導師 V 

5 家長代表 何春英 家長會代表   

6 學生代表 王宥文 資處三學生   

7 外聘專家學者 王昕 
鳳林分局偵

查隊 
  

      

      

      

附 

註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防制

委員會5人至11人，任期一年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任期，

得以學年為單位。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括「未兼行政教師代

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2人）、家長代表、外聘專家學者

（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困難者，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

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二、 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

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相

同。 

  



 

第5頁，共5頁 

附件2 

國立光復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各處室具體分工措施表

執行要項 
辦理單位 

主辦 協辦 

教
育
宣
導 

透過週會及其他集會場合，宣導校園霸凌的定義與影響，培
養學生正確認知，並鼓勵學生勇於表達與求助。 

學務處

導師 
輔導室

將反霸凌理念融入班級經營與課程中，培養尊重、同理與不
霸凌的素養。 

導師 
教務處
輔導室

辦理教師在職進修及家長座談，提升師長對霸凌樣態的敏感
度與處理知能。 

輔導室

運用學校網站、電子看板、校園跑馬燈及無聲廣播等方式進
行多元媒體宣導。 

圖書館
總務處

發
現
處
置 

定期巡查校園內外安全疑慮處所，並規劃改善危險空間與設
施。 

學務處

導師 

建立即時通報機制，讓學生、教師及家長能快速反映霸凌事
件。 

導師 
教務處
主計室
輔導室

學務處依規定辦理霸凌事件處理程序，輔導室及導師協助初
步了解，教務處協調課務，主計室協助經費調度。 

導師 
教務處
主計室
輔導室

導師協助與雙方家長溝通，說明事件經過與後續處理方式。 導師 

啟動被害學生保護措施，包含調整座位、降低接觸機會等。 導師 

介
入
輔
導 

輔導室依需求提供心理支持，必要時安排專業心理師介入。 

輔導室

學務處

對加害學生進行矯正輔導，說明法律責任與行為後果，協助
改善行為。 

學務處

積極邀請家長參與，討論學生進展，並提供親職教育建議。 學務處

教務處得視情況調整學生出缺席紀錄、成績評量，或提供抽
離及個別教學。 

學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與輔導室定期追蹤雙方學生狀態，預防事件重演。 學務處

 


